
      

 

第九届泛珠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 

加快区域内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专题磋商会

多边合作备忘录 
     
   2013 年 7 月 3 日，第九届泛珠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行

业专题磋商会在贵阳召开。在“合作发展、共创未来”的主题

框架下，以加快构建泛珠区域现代工业体系为总体思路和板

块主题，通过专题磋商会的形式，推动泛珠各方多边交流、

优势互补、共谋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内的经济交往源远流长，

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我们以推

进经济结构转型应对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的现实选择。会上各

方就加快区域内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专题展开讨论和交流，为

促进友谊、加强联系、深化合作，经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一、合作原则 
  自愿参与。各方本着发展的共同愿望自愿参加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并在合作框架中享有发展的平等地位和权利。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其余协议各方有权根据法律、政



策和需要，参与本协议全部或部分的合作项目。 
  市场主导。按照“市场运作，政府推动”的方式推进区域
合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基础
性作用，企业作为合作的主体，依法自主决策投资经营。政
府主要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区域合作发展方向。 
  开放公平。坚持合作的公平、开放，坚持非排他性和非
歧视性。打破地区封锁，促进市场开放，加强沟通交流，促
进共同发展。 
  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和合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加强资源、能源、资金、技术、市场、区
位、人力资源等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优势要素集成与互补。 

互利共赢。各方应主动改善合作环境、深化合作内容、
落实合作措施、提高合作效益和水平，推动加快发展、协调
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二、合作领域 

  （一）深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多边交流合作，促进各省

区主导产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 

  1、优化区域内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资源配置，鼓励

省际间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和优势矿产的产销合作，积极实

施“西电东送”等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共同提升资源开发水平，

优先满足区域内需求。 

  2、建立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合作开发与共享体系，

推动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技术网”和“产品布局链”。构建



高效、安全的信息流和物流保障体系。 

    3、强化区域内航空航天工程、空间技术运用、高端装

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新兴产业产品与技术的推广与运用方面的合作，做大区

域市场总量，提升市场的开放度与透明度。 

    4、支持各省区的龙头企业、优强企业在区域相互投资，

积极拓展民营资本投资范围，协调有关部门为企业间兼并整

合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共建园区 

发挥沿海园区与内地园区的产业优势，合作共建“飞地产

业园区”，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实

现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按照合作原则，在内地共建园区，

充分发挥沿海优势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沿海园区对外贸易

服务的触角向内地园区延伸，打造成为内地优势产业外向发

展的窗口和向导。 

    （三）加大泛珠三角区域中小企业合作 

促进中小企业产品市场共享、技术互通有无、人才频繁

交流、产业加快互补。支持中小企业兼并整合，提高产业集

中度。支持各类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面向“9+2”地区提供金

融、技术、法律、人才、产业、信息、电子商务、市场贸易

等公共服务。 

（四）共建区域内绿色发展的工业体系 



    加强技术、资金、项目合作，共同推进工业清洁生产和

实现节能减排，促进工业和建筑业各种废弃物、生产生活垃

圾的资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协同处置合作。共同防控因工业

引起的跨省区土壤、水体、大气污染。 

    （五）打造大信息圈、大物流圈、大人才圈 

创新体制机制，以大信息圈、大物流圈、大人才圈的新

模式推动“泛珠一体化”。共同推动区域内公共计算服务平台合

作，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在电子政务、电子商

务、地理信息、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服务、医疗保险信息服

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合作，开放民用航空

基础设施建设，共同繁荣区域内的公共运输航空产业，积极

新增、加密航线，共同培育通用航空产业。促进泛珠区域内

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信息、货物、人才、资金、技术流动

效率，放大区域内现有口岸国际市场桥头堡作用。 

 

三、合作机制 

为保证有效开展合作，拓展合作渠道，各方同意建立合
作协调机制。 

建立工作机制。各省区经信委（工信委）、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经济局分别指定共同加快区域内现代工业体系建
设的工作机构，明确相关合作、协调职责。 
    建立合作交流机制。共同商定，建立多方相关部门合作

交流机制，由当年承办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论坛的主办省



（区）工业主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加

强在行业规划、行业政策、重大项目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引

导支持“9+2”各方有关市县区、企业、产业园区开展交流合作，

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共同商定，以产业合作发展为主线，

建立相关信息通报机制，“9+2”各省区定期或不定期向各方通

报合作进展情况，梳理政策支持需求，推动相关信息、资源

共享互利，实现互动发展。 

建立人才培训机制。共同商定，依托各省区的知名高校、
科研院所、政府及社会培训机构，在公共管理、企业管理、
金融服务、对外贸易、工程技术等领域广泛开展人才培训合
作，可由“9+2”地区合作发展论坛秘书处统筹和牵头，积极组
织培训、参训，促进人才交流。 

 
四、其 他 

自备忘录签署之日起，各方应维护合作方所享有的名誉
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各方均等享有权利和义务，采取有效措
施，落实本备忘录议定事项，推动多边或双边合作顺利实施。 

本备忘录二○一三年七月三日于贵阳签署。一式十份，
签署各方各执一份。 

 

 

 

 



 

   各方代表签字: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产业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局  

 

                            二○一三年七月三日 


